市场监管总局关于
2022年全国特种设备安全状况的通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的规定，现将2022年全国特种设备安全状况通告如下。
一、特种设备基本情况
（一）特种设备登记数量情况。
截至2022年年底，全国特种设备总量达1955.25万台。其中：锅炉32.92万台、压力容器497.15万台、电梯964.46万台、起重机械279.24万台、客运索道1117条、大型游乐设施2.52万台（套）、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178.85万台。另有：气瓶2.35亿只、压力管道85.9万公里（在册）。（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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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22年特种设备数量分类比例图
（二）特种设备生产和充装单位及作业人员情况。
截至2022年年底，全国共有特种设备生产（含设计、制造、安装、改造、修理）和充装单位75689家，持有许可证77150张，其中：设计许可证2682张，制造许可证16631张，安装改造修理许可证30747张，移动式压力容器及气瓶充装许可证27090张。（见图2）
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持证1193.48万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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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22年特种设备生产许可证分类比例图
（三）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和检验检测机构情况。
截至2022年年底，县级以上市场监管部门共设立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机构3201个，其中国家级1个，省级33个，市级488个，县级2679个。全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共计118282人。
截至2022年年底，全国共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4845家，持证5021个。其中，特种设备综合性检验机构568个，包括市场监管系统内检验机构289个，行业检验机构和企业自检机构278个，技术检查机构1个。另有：型式试验机构45个，无损检测机构709个，气瓶检验机构2270个，安全阀校验机构990个，房屋建筑工地和市政工程工地起重机械检验机构380个，电梯检测机构59个。
二、特种设备安全状况
（一）事故总体情况。
2022年，全国共发生特种设备事故和相关事故108起，死亡101人，与2021年相比，事故数量减少2起、降幅1.82%，死亡人数增加2人、增幅2.02%。万台特种设备死亡人数为0.07。全年未发生重特大事故，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二）事故特点。
按设备类别划分，锅炉事故4起，死亡6人；压力容器事故7起，死亡3人；气瓶事故5起，死亡9人；压力管道事故2起，死亡2人；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事故42起，死亡40人；起重机械事故25起，死亡23人；电梯事故22起，死亡17人；大型游乐设施事故1起，死亡1人。（见图3、图4）其中，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起重机械和电梯事故占比较大，占事故总起数的82.41%、死亡总人数的7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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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22年特种设备事故起数及占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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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22年特种设备事故死亡人数及占比情况
按发生环节划分，发生在使用环节95起，占87.96%，维修环节10起，占9.26%，安装调试环节1起，占0.93%，检验检测环节1起，占0.93%。运输环节1起，占0.93%。（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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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22年特种设备事故环节分布占比情况
按损坏形式划分，承压类设备（锅炉、压力容器、气瓶、压力管道）事故的主要特征是爆炸、泄漏着火等；机电类设备（起重机械、电梯、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客运索道）事故的主要特征是坠落、碰撞、挤压等。
按发生时间进行划分，二季度特种设备事故数量最高，四季度特种设备事故数量最低。其主要原因是部分企业存在安全管理松懈、隐患排查不到位的情况，再加上设备未及时进行维护或作业人员流失，造成发生事故的风险增大；四季度特种设备事故数量最少，其主要原因是各地市场监管部门采取针对性措施化解风险隐患，同时由于疫情防控影响，部分设备处于停用状态。（见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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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22年1—12月特种设备事故起数分布图
（三）事故主要原因。
截至2022年年底，特种设备事故共结案60起，根据结案材料分析，事故原因主要分三类：一是因使用、管理不当发生事故，约占80.00%。违章作业仍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具体表现为作业人员违章操作、操作不当甚至无证作业，维护缺失，管理不善等。二是因维护保养不到位造成的安全部件失效及保护装置失灵的事故约占18.33%。三是其他次生原因导致的事故，约占1.67%。（见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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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2022年特种设备事故原因占比情况分布图
事故原因按设备分类如下（对已结案的事故分析）：
1. 锅炉事故。因维护保养不到位造成安全保护装置失效等原因2起，违章作业1起。
2. 压力容器事故。因维护保养不到位造成安全部件失效或保护装置失灵等原因3起，违章作业2起，其他次生原因1起。
3. 气瓶事故。违章作业1起。
4. 电梯事故。安全管理、维护保养不到位2起，违章作业或操作不当4起，主要部件失效或安全保护装置失灵等原因6起，应急救援不当1起。
5. 起重机械事故。违规使用、违章操作和维护保养不到位等原因15起。
6. 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事故。违规使用、违章操作和维护保养不到位等原因22起。
三、2022年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情况
2022年，全系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讲政治、强监管、促发展、保安全”工作总思路，围绕“一个大市场、两个强国、三个监管、四个安全”工作着力点，守安全底线，拉质量高线，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持续平稳，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贡献。
（一）以“讲政治”为引领，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有力有效。
一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监管及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拥护“两个确立”、践行“两个维护”。坚持党建与业务融合共进，全面完成“学查改”专项工作任务，认真开展“抓学习、抓调研、抓落实”活动，形成五个方面推进工作的措施建议，进一步提高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能力。
二是圆满完成党的二十大、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等重大活动特种设备安全服务保障。
三是全力服务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主动出台延期换证、自我声明承诺免评审、调整延长电梯现场维保周期等12项助企纾困具体措施。根据疫情防控形势变化，组织制定做好复工复产后特种设备安全监管工作的应急预案。
（二）以“保安全”为首责，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一是深入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有力消除风险隐患。扎实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收尾攻坚，持续开展燃气、危化品、化工产业转移相关特种设备排查整治，组织实施特种设备超期未检、“黑气瓶”整治、电梯质量安全提升、滑雪场客运索道联合整治四大专项行动。2022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出动人员264.94万人次，检查特种设备生产、使用等单位112.73万家，下发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15.76万份，封停设备20954台（套）。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对132.62万台特种设备及部件的制造过程进行了监督检验，发现并督促企业处理缺陷隐患1.53万个。对139.42万台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过程进行了监督检验，发现并督促企业处理缺陷隐患48.68万个。对1135.75万台在用特种设备进行了定期检验，发现并督促使用单位处理缺陷隐患297.42万个。
二是定期开展风险分析研判，持续推进双重预防机制建设。总局组织制定重大危险源辨识标准，节假日等重点时段加强形势分析研判和工作调度，督促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安全监管，印发典型事故情况通报，有针对性地提出风险防范措施，遏制事故多发趋势。
三是持续加强应急能力建设，不断完善应急体系。修订完善特种设备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指导北京、上海等地开展应急演练。
（三）以“强监管”为手段，监管效能持续提升。
一是持续强化法治监管，完善法规标准体系。完成《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修订征求意见，出台事故调查处理规定和监督检查办法，制定生产、使用单位落实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制修订安全技术规范5项。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结合总局民生领域“铁拳”行动，严厉打击翻新“黑气瓶”、超期未检电梯等违法行为，发布一批典型案例。组织开展“电梯安全宣传周”活动，各地市场监管部门报送31部公益宣传作品，5部优秀作品在总局新媒体平台发布。
二是持续推进智慧监管，提高数智化水平。初步建立特种设备信息化建设标准体系，完善“三库一平台”功能应用，建立全国特种设备许可信息归集机制，组织开发并推广应用特种设备现场监督检查App，完善全国压力管道检验信息管理系统。
三是不断探索信用监管措施，促进企业诚信守法。督促指导全国特种设备生产企业报送企业年报，全国7.6万家特种设备生产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完成基本数据统一录入和系统标注。启动重点抽查和“双随机”抽查相结合的证后监督抽查。
四是强化基层能力建设，夯实基层基础。总局印发《关于加强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能力建设的指导意见》，开展6期全国A类特种设备安全监察人员考核，557人考核合格。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及大部分地市级市场监管部门均按要求配齐A类安全监察人员。
（四）以“促发展”为目标，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效明显。
一是强化顶层设计，完善规划体系。出台《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规划宣贯活动，推动规划落实落地。
二是助推“双碳”目标，推进锅炉行业节能降碳。会同发展改革委等部门研究制定锅炉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正式启动清洁锅炉全球环境基金（GEF）国际合作项目第二阶段工作。
三是推动产业集聚升级，促进行业发展。指导河南长垣、浙江松阳等地加强人才培养、质量基础设施和品牌建设等一站式服务，推进特种设备产业集聚区建设。
特此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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